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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開科技大學日間部四年制課程設計準則 

090年 06月 14日 089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討論通過 

095年 10月 24日 095學年度第一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098年 05月 27日 097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0年 05月 19日 099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1年 07月 10日 100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2年 01月 23日 101學年度第一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3年 07月 08日 102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4年 07月 16日 103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5年 01月 27日 104學年度第一學期第 5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5年 04月 15日 104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6年 07月 11日 105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8年 04月 16日 107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8年 10月 22日 108學年度第一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09年 06月 02日 108學年度第二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核備通過 

110年 11月 16日 110學年度第 1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

111年 04月 08日 110學年度第 2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

112年 04月 11日 111學年度第 2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本準則係依據教育部有關規定暨本校實際需求而訂定。本校各系應衡

量學校條件、校外資源，針對產業需求及學生進路，建立明確之教育

目標與核心能力，以作為課程設計依據。 

二、各系課程規劃時應融入擬培育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，考慮水平整合

(相關系所之師資、設備、學程等)與垂直整合(與高中職課程相互銜

接)，以達成培養具專業能力且能終身學習之人才為目標，並建立系

之特色。 

三、各系學生至少須修畢 128學分，始得畢業。 

四、課程架構區分為基本能力課程、分類通識課程、系專業必修課程、系

專業選修課程與其他選修課程。 

五、各系課程規劃為基本能力課程必修 14學分，分類通識課程必修 12學

分，系專業必修課程 40至 54學分，其餘為系專業選修課程與其他選

修課程學分。 

六、課程設計應依以下規定辦理： 

(一)全校基本能力課程、分類通識課程、其他選修課程及修課相關規

定，由教務長邀集教學單位各學院院長、中心主任及相關領域教

師代表共同討論研訂。 

(二)系專業必修課程、系專業選修課程由系主任邀集相關領域教師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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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界代表共同討論研訂。 

(三)課程設計與規範應提系、學院、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查後施行。 

七、教學內容相近課程請學院整合，使課程名稱、學分與學時數相同。 

八、系專業選修課程之開課，各系以該學期應開課系專業選修課程學分數

1.2倍供學生選課為原則。 

九、課程規劃以 1學分 1學時為原則，工科收費學系實習(驗)課程以 1學

分 1至 3學時計算，系專業必修、專業選修課程學分與學時差異數合

計至多以 12 學時為限(不含實務專題及校外實習)。但工科收費學系

之系專業必修、系專業選修課程學分與學時差異數合計得以 18 學

時為限。 

十、實務專題課程一律列為各系專業必修，計開課二學期，每學期 2學分

3學時。 

十一、校外實習類課程總學分數至多採認 18學分為畢業學分，超過 18學

分時，其超過部分不認列為畢業學分，且修課學生如為在職人士，

不得以其現職工作抵免實習課程學分。但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專班，

則依教育部之規定採認。 

十二、體育課程為必修 4學分(2學期各 2學分 2學時)。 

十三、分類通識課程必修 12 學分，每科目為 2 學分 2 學時，配合教育部

推動重點項目，資訊科技(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)領域應列為分類通

識必修課程，性別平權、生命教育或人權教育三個領域則應有其中

至少 1個列為分類通識必修課程。其他選修課程並得列部分通識類

選修科目。 

十四、每門專業科目(含實習(驗)課程)均須設計教學內容大綱，並以至少

提列 2本可供參考選擇之教科書為原則；若係自編講義，應自行註

明。 

十五、各系課程均需拼註英文課程名稱、英文科目大綱及可供參考選擇之

教科書。 

十六、各系每學年應針對系友就業調查結果、雇主滿意度調查結果、新科

技與新產業變遷、產業人才需求及社會潮流趨勢等，進行分析、檢

討，並配合系教育目標之達成和核心能力之培養，將分析、檢討結

果反饋於新學年度入學年班課程規劃上或已入學年班之課程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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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。已入學年班之課程如有異動或增加時應列差異表，並說明修訂

原因提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通過後實施。 

十七、本校得視境外學生(含外國學生、僑生、陸生、港澳生等)之華語文

能力，調整其基本能力課程及分類通識課程之必修科目。 

十八、本校各類產學合作專班或特殊專班，得依其屬性及合作企業之需求

設計課程架構與規劃課程，不受本準則之限制。但新入學年班課程

總表之訂定及已入學年班課程之異動，仍須提課程委員會三級三審

通過後實施，且學生至少須修畢128學分，始得畢業。 

十九、各系課程總表及課程異動均需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後，提本校教

務會議核備。 

二十、本準則如有未盡事宜，應依有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十一、本準則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。修正時

亦同。 

 


